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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立项目的

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是将被测样品放入气体体系（如氮气）中，样品表面在低温下将产生

物理吸附，当吸附达到平衡时，测量平衡吸附压力和吸附的气体量，根据 BET 方程式求出试样单分子

层吸附量，从而计算出试样的比表面积。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是评价金属粉末、催化剂、吸附剂

及其他多孔物质如石棉、矿棉、硅藻土及粘土类矿物质等的比表面积的重要指标之一。

其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被测样品的比表面积真实指标情况，因此，必须定期对比表面积测定仪进

行校准，以填补此类仪器设备量值溯源所依据技术文件的空白，为数据准确可靠提供计量保障，满足行

业相关计量的迫切需求。

2.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2024年行业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工厅科［2024］

602号）文的要求，行业计量技术规范《校准规范》由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起草。该

项目计划编号为 JJFZ（有色金属）001-2024。

（在 2024年 1月 10日，第三届有色金属行业计量技术委员会暨 2023年度年会会议上，与会专家

就规范名称提出修改意见，由于不同项目的设备涉及名称相同的原因，因此修改为《气体吸附法比表面

积分析仪校准规范》。按计划要求，本计量规范应于 2026年完成制定。

3.项目编制组单位简况

3.1编制组成员单位

本规范的编制组单位为：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

3.2 主编单位简介

厦钨新能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新能源材料的企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绿色工厂示范企

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公司于 2021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股

票代码：688778）。

公司产品涵盖钴酸锂、三元材料、磷酸铁锂、钠电材料、贮氢合金等全系列新能源材料，同时还积

极推进新型结构材料、固态电池材料等新能源材料布局。产品应用于 3C数码、车载动力、储能蓄能等

领域，其中，钴酸锂市场份额世界第一；三元材料位居行业第一梯队；贮氢合金连续 16年市场份额全

国第一。

公司现拥有 10家控股公司和分公司，建设有海沧、璟鹭、三明、宁德、雅安五大生产基地，并积

极创建福泉、铜陵、法国生产基地，以打造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材料产业基地为目标，力争把厦钨

新能建设成一流的、受人尊敬的公众公司。

厦钨新能检测实验室 2024年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现有技术人员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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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检测项目涵盖：理化分析、微区分析、谱学分析和电化学性能测试四个平台，拥有完善的检测检

验设备如：粒度分析仪、比表面分析仪、振压实密度分析仪、真密度分析仪、粉体流变分析仪、碳硫分

析仪、X射线粉末衍射仪、原位 X射线粉末衍射仪、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离子研磨仪、电化学工

作站、扣电制作与测试系统、全电制作与测试系统等；校准项目涵盖：温度、力学、流量、压力等，已

通过计量建标授权项目 4项、2011年通过 ISO10012测量管理体系认证；参与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制定、起草工作。

该单位主要负责本规范的起草工作，成立编制组并根据委员会的工作安排组织编制组成员单位开展

相关校准工作，组织各单位对各版《征求意见稿》进行认真的讨论，并就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反馈和

修改，在编制组中发挥了主要带头作用。

3.3成员单位简介

3.3.1安东帕（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气体吸附仪、真密度仪、振实密度仪、激光粒度仪、

图像粒度仪流变仪、粉体流变仪、XRD、压痕仪等精密分析仪器的研究和生产，用户上海、北京、广

州、成都、西安五个应用实验室，有 Autosorb 6100高端吸附仪，Nova 800吸附仪（BET）、UltraPYC

真密度仪、Ultratap振实密度仪、Litesizer DIF激光粒度仪、DLS纳米粒度仪、DIA图像粒度仪、MCR302e

高级流变仪/粉体流变仪等设备，可提供一定数量样品的测试服务，每个实验室都有专业的应用服务工

程师和维修工程师，确保仪器符合技术性能要求。

3.3.2贝士德仪器，成立于 2006年，旗下设有贝士德分析仪器研究院与贝士德计量检测中心。为北

京市“专精特新”企业，连续 13年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5项，实用新型专

利 62余项。参与起草与制定 6项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经过 18年的发展，已成为国际上高端吸附表征

仪器研发制造领军企业。

3.3.3包头稀土研究院理化检测中心创建于 1963年，拥有 60余年检测历史，是“内蒙古自治区名

牌实验室”，拥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实验室资质、内蒙古技术监督局计量认证资质和全国分析检测

人员能力培训和考核资质，是稀土行业知名第三方检测机构，承建了工信部批复的国家稀土新材料测试

评价行业中心、第三批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部省共建）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复首批新

材料领域标准验证点。测试评价业务主要涵盖稀土领域矿物、冶炼分离产品及副产品、高纯稀土金属及

其合金、稀土新材料全产业链产品的测试评价服务能力。中心占地 2000余平米，拥有各类主题检测设

备 74台套，包括场发射扫描电镜、高分辨辉光放电质谱仪（GD-MS）、场发射电子显微镜等，具有齐

全的稀土行业公共检测服务条件，具备丰富的检测技术开发经验。中心现有从事检测技术服务的员工

64人，其中正高级工程师 12人，高级工程师 20人，工程师 8人，助理工程师 21人；大专以上文化程

度共 62人，硕士 36人。多年来承担 60%以上国家稀土产品标准、国家稀土分析方法标准的起草及国

家稀土标准样品的研制工作。多次获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全国稀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

标准优秀奖、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等荣誉。

3.3.4微纳埃仪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材料表征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

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位于北京，在南京设有研发中心，公司的目标是为全球科研机构、工业领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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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科技产业提供高性能的微纳尺度表征与制造解决方案。公司深耕材料表征技术领域，拥有自主研发

的精密仪器平台，产品系列涵盖物理吸附仪、化学吸附仪、真密度分析仪、费氏粒度仪、压实密度仪、

振实密度仪、反应装置等。突破国外同类品牌的关键核心技术，获多项国家专利及国际认可。产品在分

辨率、稳定性及智能化水平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3.5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2月，是科创板上市公司，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绿色工厂、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是湖北省发改委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和湖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工程技术中心。公

司是国内最早从事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和研发的企业之一，主要生产锂离子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的

正极材料及其前驱体，产品为磷酸铁锂、磷酸铁等，产品销往宁德时代、比亚迪、赣锋锂业、万向一二

三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公司磷酸铁锂和磷酸铁产品在核心数据指标上都到达了业内先进水平，出货量稳

居市场前三。产品持续出新，用途多元广泛，在功率型、动力型、储能型、长寿型材料等方向不断探索。

经过多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沉淀，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性能持续提升。现公司已成长为一家高效、绿色、

环保的集团公司，已形成山东滨州、安徽安庆、湖北十堰、襄阳、鄂州等三省五地多个生产基地。

3.3.6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南铝)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前身为冶金部 112厂、

西南铝加工厂，始建于 1965年 7月，2000年 12月改制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为生产重点项目、航

空航天所需大规格、新品种、高质量铝及铝合金材料而建设的大型企业。西南铝培养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两江学者 1人、国家级技能大师 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0余人，建有院士工作站,

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西南铝建有校准实验室与检测实验室，均通过了 CNAS认可，具备对闭路

循环法铝及铝合金液态测氢仪、衡器、材料试验机、硬度计、天平、压力表、发射光谱仪、温度显示仪

等 123项测量仪器的 CNAS校准能力，检测实验室是空客、赛峰等民用航空授权试验室，具备铝合金

材料的力学性能、硬度、制耳率、深冲性能、疲劳、断裂韧性等性能检测能力，具备铝合金材料的化学

成分、固态测氢等分析检测能力，具备铝合金材料的晶间腐蚀、剥落腐蚀、C形环应力腐蚀、拉伸应力

腐蚀等腐蚀性能检测能力，具备铝合金材料显微组织结构、SEM分析、微区组分等分析检测能力，具

备铝合金材料的失效分析检测能力，可为铝产业提供金相、机械性能、腐蚀、化学成分等专业检测服务。

西南铝主持和参与国家、行业标准 277项，作为主编单位起草了《闭路循环法铝及铝合金液态测氢仪校

准规范》、《油膜测厚仪校准规范校准规范》、《铝板带在线测厚仪校准规范》等 12项有色行业计量

校准规范，参与编制了《松装密度测定仪校准规范》、《烷基汞分析仪校准规范》等 19项行业计量校

准规范。

3.3.7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公司是我国有色行业的材料研究、材料检测和仪器校准的权威机

构，该公司运行着国家新材料测试评价平台有色金属材料行业中心、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分析测试

中心、国家有色金属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市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中心拥有雄厚的技

术力量，先进的仪器，齐全的校准测试方法，在国内外科技期刊上发表论文 1200余篇，撰写论著 22

部。起草国际标准 7项、国家/行业标准 720余项；主编校准规范 8项，参编校准规范 13项，共计 2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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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83年 3月，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同

时经国家批准建立，是中央所属 242家转制科研院所之一，于 1999年 7月由国家全额拨款科研事业单

位转制为科技型企业，变更为现名称。隶属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获批设立了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有五个主要业务板块，分别为信息咨询、标准专

利、媒体宣传、分会工作及贸易投资，是我国有色金属行业专职从事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与规划、市场信

息服务与咨询、标准质量研究与专利查新、行业期刊出版发行、行业会议策划与组织的综合性科技服务

机构，对外又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信息中心”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

3.3.9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12月，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一家

以量子精密测量为核心技术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秉承“为国造仪”的理念，主要从

事量子精密测量、量子计算及高端科学仪器的技术研发和相关产品的研制、生产与销售，积极为解决“卡

脖子”问题贡献力量，陆续研制并发布了“脉冲式电子顺磁共振谱仪”、“扫描 NV探针显微镜”、“高

分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比表面及孔径分析仪”等数十款“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新产

品，多款产品实现进口替代，在关键性能指标上实现了超越。公司产品已经交付到科研机构、医院、企

业等数千家客户，并出口至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海外发达国家。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

浙江省衢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2011年 5月成立，2014年建成投产，是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是华友钴业国内新材料核心生产基地，以钴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以世界领先的工

艺技术和装备为依托，集聚钴镍铜湿法冶炼及钴新材料深加工领域自主核心技术，致力于打造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在钴产业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行业标杆企业。公司拥有全球最大的钴生产线，主要产品有电

池级四氧化三钴、高纯钴化学品、金属镍、金属钴等，是国内钴行业龙头企业，其中四氧化三钴被评为

工信部“单项冠军产品”、“浙江制造精品”等，产品主要供应韩国 L&F、GSME、天津巴莫、湖南杉

杉、北大先行等头部企业，并顺利进入华为、三星、LGC和苹果等 3C高端客户供应链。

3.3.10北京精微高博仪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现有产品业务覆盖吸附类仪器、热分析仪器、

X射线衍射仪与定制化装置，是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与专精特新企业。

公司总部位于北京亦庄开发区，并在美国、德国、韩国、中国天津都设有子公司，产品业务已覆盖全球

150多个国家的超过 5000家客户，是一个全球化科学仪器公司。作为国内最早从事吸附类仪器行业的

公司之一，精微高博参与了包括 GB19587-2007等一系列国家标准的起草工作，在气体吸附类领域具有

丰富的专业技术实力与经验。

3.3.11 广州职业技术大学始建于 1993 年，是广州市属第一所公办全日制本科层次职业院校。2003

年，学校被广州市政府确定为市属职业教育龙头院校；2005 年 4 月以“优秀”成绩通过教育部人才培

养工作水平评估；2009 年 12 月被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为首批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14 年 5 月荣

获第四届黄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校奖”。2019年 7月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

2025 年 1 月以“优秀”绩效评价通过首轮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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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工作过程

4.1 立项阶段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年 8月接到有色金属行业计量技术委员会转发的下达的

制定任务后，成立了计量规范编制组，对计量技术规范编写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分工，制定了本规范的制

定原则及工作计划。本项目主要工作过程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4.3 起草阶段

1）2024年 9月成立了计量规范编制组，明确了编制组成员各自的工作内容和任务。

2）2024年 10月～2025年 3月，计量规范编制组成员搜集了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相关设备

收集表、技术资料、检测/校准方法、研究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校准方法，制定气体吸附法比表

面积分析仪校准方案，并进行前期基础性实验，验证试验方法可行性，确定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

技术要求、校准项目、校准方法等，针对主要技术指标进行查询，并与实验室进行技术讨论，最终确认

了校准项目的测量范围和误差范围，最终形成《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校准规范﹣讨论稿》

3）2025年 3月 26日在广州举行有色金属计量技术规范讨论会，会上对《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

析仪校准规范》等多项有色金属行业计量技术规范进行了讨论，会上有来自不同单位的计量委员会委员、

专家、代表对该规范中的校准项目、校准方法等提出了修改建议和意见，修改讨论稿，具体意见内容如

下表 1，同时，会上确定了项目的参编单位及一验、二验单位，明确了各项工作时间进度要求，具体内

容见表 2。

表 1

序号
标准章条编

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

1 2引用文件 修改为本规范无引用文件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采纳

2 3 概述
设备分类及其它原理性说明列在编制说明

中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采纳

3 3 概述 容量法图中 5-“气体量管”修改为“岐管”
微纳埃仪器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采纳

4
5.2测量标准

其他设备
增加天平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采纳

5
5.2测量标准

其他设备
增加气体纯度、恒温介质

贝士德仪器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
采纳

6
5.2 测量标

准其他设备

技术指标：“一级、二级”修改为“有证

标准物质”

广东省科学院工业

分析检测中心
采纳

7
6.2.2.1静态

容量法测定

真空度为“1.33Pa~1.33×10-2Pa”修改为“真

空度≤1.33Pa”
西南铝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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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8 6.2.2.2 名称“连续流动色谱法测定仪”修改为“气

相色谱法”

安东帕(上海)商贸

有限公司

采纳

9
6.2.3校准前

处理
增加动态容量法测定仪处理方法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采纳

10
6.2.3校准方

法

增加：校准点个数要求，“1~3种标准物

质进行”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采纳

11
6.2.3.1示值

相对误差
增加校准时压力点设置 包头稀土研究院

采纳

表 2 《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校准规范》工作安排

拟参与编制单位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东帕(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贝士德仪器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包头稀土研究院、微纳埃仪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西

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公司、有色金属技术经

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华友钴新材

料有限公司、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精微高博仪器有限公

司、广州职业技术大学

一验单位
贝士德仪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安东帕(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包头稀土研究

院、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验单位
微纳埃仪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华

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广州职业技术大学、北京精微高博仪器有限公司公司

时间节点安排 2025年 11月完成试验验证，2026年 6月完成规范报批

4）编制组会后对比表面分析仪的生产、使用现状进行广泛调研，经与生产厂家、使用方法调研

沟通，具体调研情况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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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设备调研

表 2调研汇总表

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调研情况

一、概述

比表面积分析仪的原理是当脱气处理后的试样放在气体体系（通常是惰性气体如氮气

或氮氦混合气）中时，在恒温温度下（通常为液氮77K）其物质表面将发生物理吸附。通过

测量不同压力下吸附平衡后的压力P和对应的吸附量或脱附量V，根据BET方程式（1）计算

试样单层吸附体积Vm,

再由式（2）或（3）求出试样的总面积或者比表面积。

CVP
P

CV
C

p
pV

p
p

mm 








11

)1( 0
0

0 （1）

式中：

P /P0—相对压力；

V — 样品表面氮气的实际吸附量。

Vm—单层吸附体积。

C — 与样品吸附能力相关的常数。

m
VS m

w
35.4

 (2)

式中：

Sw —质量比表面积，m2/g；

m — 样品质量，g。

 Wv SS (3)

式中：

Sv —体积比表面积，m2/cm3；

ρ — 样品材料有效密度,g/cm3；

比表面积分析仪是测试粉末材料比表面积的试验仪器。

根据检测原理的不同，主要分为静态容量法、动态容量法、重量法、气相色谱法。

静态容量法：将已知量的吸附气体通入处理吸附温度下的样品室中，在有限的固定容

积中，因样品开始吸附气体导致气压下降，直到吸附达到平衡。在平衡压力下被吸附的气

体量是加进去的气体量和仍然保留为气相的吸附气体量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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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容量法：类似静态容量法，气体连续不断以一个相对低的流速流过样品。气体的吸附

量是通过吸附气体压力的上升速率与非吸附气体压力上升速率之间的对比来测定。

图1 容量法

1—样品；2—盛有液氮的杜瓦瓶；3—真空系统；4—压力传感器；5—歧管；6—P0管；

7—吸附剂；8—测量死体积气体（如氦气）；

图1 容量法比表面测定仪示意图

重量法：通过准确地称量一定量的试样，利用适当的化学反应将欲测成分变成纯化合物或

单体析出，然后通过过滤、干燥或灼烧等步骤，最终称量得到欲测成分在试样中所占的比例。

图2 重量法

1—样品；2—冷却浴；3—真空系统；4—压力计；5—天平；6—吸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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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法：吸附气体和载气（氮气）两种气体以一定比例混合后流试过试样。由于样品的

吸附，吸附气体浓度减少，与初始混合气体相比，浓度的减少可以通过气体探测器产生一个与

时间成函数关系的吸附峰信号。

图2 气相色谱法比表面测定仪示意图

1—样品；2—盛有液氮的杜瓦瓶；3—热导检测器；4—气体混合器

二、市场厂商及使用情况

1、生产厂商：

品牌 产地 静态容量法 动态容量法 重量法 气相色谱法

麦克 美国 有 / / /

康塔 美国 有 / / /

微纳埃 中国 有 / / /

贝士德 中国 有 / 有 有

山东天研 中国 有 / / /

麦奇克拜耳 日本 有 有 / /

国仪量子 中国 有 / / /

精微高博 中国 有 /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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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原则和依据

1 编制原则

本规范是以 JJF 1071《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和 JJF 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JJF 1094《测量仪器特性评定》为基础性系列规范进行编写。

2 确定主要内容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无引用文件。

3 概述

比表面积分析仪的原理是当脱气处理后的试样放在气体体系（通常是惰性气体如氮气或氮氦混合气）

中时，在恒温温度下（通常为液氮77K）其物质表面将发生物理吸附，根据BET方程式计算试样单分子

的层吸附量，从而求出试样的比表面积。根据检测原理的不同，分为静态容量法、动态容量法和气相色

谱法。

4 计量特性

根据设备特性确定设备计量特性为：示值相对误差、重复性，鉴于该设备大部分都有2个以上测试

通道，增加通道差异的计量特性。依据多家公司校准结果确定示值相对误差为±10%、重复性不大于3%、

差异性不大于3%，以下为多家实验室校准数据统计：

2、用户使用情况：根据生产厂家调研情况，静态容量法由于设备的稳定性及性价比等原因

使用者最多，动态容量法测试比表面积由于设备准确度低，也不能表征孔径大小故用户较少。

重量法的仪器主要用于测试-10℃及以上的气体及蒸气吸附等温线及吸附动力学的数据，目前调

研的用户中暂时没有使用重量法测试比表面积的用户，在有色金属行业没有用此设备进行测试

比表面积。本规范与JJF 2135-2024《物理吸附仪校准规范》不同为：对容量法、气相色谱法设

备的校准进行了规范，增加前处理脱气的规范要求、对不同测定方法进行细化，计量特性增加

通道差异校准，提出了对气体吸附法比表面分析仪的计量特性，制定了基本原则和编制依据。

三、建议结论：

根据以上调研情况，由于静态容量法、动态容量法、重量法、气相色谱法工作原理不同，

适用范围不同。故针对有色金属行业中广泛应用的容量法、气相色谱法有针对性的制定校准规

范、规范内容设计、能够显著提升计量器具的管理效率和测量结果的可靠性，从而保障产品质

量和行业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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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多家实验室校准数据统计

公司 示值误差/% 重复性/% 通道差异/%

厦钨新能源 7.9% 1.6% 1.8%

宁德厦钨新能源 -5.1% 1.0% /

璟鹭新能源 4.1% 2.9% /

华友钴业 0.5% 1.1% 0.7%

广州职业技术大学 -0.9% 0.8% 0.6%

安东帕 -0.9% 0.8% 0.4%

贝士德 -1.3% 0.7% 0.2%

微纳埃 1.3% 0.8% 0.3%

国仪量子 0.8% 0.5% 0.4%

包头稀土 2.1% 2.1% 1.0%

湖北万润 -6.8% 0.8% /

雅安新能源 1.1% 0.1% /

三明新能源 -0.4% 0.4% /

5 校准条件

校准环境条件，为了使测量结果具有尽可能小的不确定度，需要建立较优越的环境条件，降低环境

因素对计量标准带来的附加误差；规定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校准的环境条件作出说明，对温度、

湿度提出具体的要求：环境温度：（10~30）℃，相对湿度：≤80%，校准环境周围无腐蚀性介质，仪

器周围无影响实验结果的振动、冲击、电磁场及其他干扰源；实际工作中，环境条件还应满足测量标准

器正常使用的要求。

校准用测量标准采用满足溯源技术要求的、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的有证比表面积标准物质作为

测量标准。

6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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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校准项目

按照计量特性选择校准项目：示值相对误差、示值重复性相对误差、通道差异。

6.2校准方法

校准项目包括：示值相对误差、示值重复性相对误差、通道差异；按设备操作方法进行操作。

7 校准结果表达

根据实验室环境要求、校准项目校准结果、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结果等，按照JJF 1071-2010推荐的校

准报告格式，出具校准证书。

8 复校时间间隔

建议复校时间间隔为1年。复校时间间隔的长短取决于其使用情况，使用单位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

自主决定复校的时间。

9 附录

附录主要包含校准原始记录参考格式、校准证书内页参考格式、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本规范设置了 4个附录，便于校准时参考和规范。

附录 A 有证标准物质

附录 B 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校准记录参考格式

附录 C 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校准证书内页参考格式

附录 D 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附录主要包含校准原始记录参考格式、校准证书内页参考格式、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示值误

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三、实践检测情况

贝士德仪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安东帕(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包头稀土研究院、湖北万润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纳埃仪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华友钴

新材料有限公司、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根据本规范的校准项目对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进行了全计量

特性的校准，内容详见校准报告。

四、规范水平分析

经查阅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全文公开系统及行业计量技术规范等公开资料信息，各省市地方计量技术

规范其中 JJF（湘）70－2021 氮吸附法比表面积测定仪仪校准规范、JJF 2135-2024《物理吸附仪校准

规范》、JJF（皖）207-2025《比表面积及孔径分析仪校准规范》主要用于比表面积和孔隙度校准，且

对多通道设备校准未明确校准方法。目前国内均无涉及关于有色金属行业“比表面积仪”的计量校准相

关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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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外没有相关技术规范，本规范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本规范的制定填补了有色金属行业气

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的校准空白，属于国内首创，水平达到国内领先。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所引用和参考的规程、规范及标准（根据实际参考项目删减）均为我国现行有效的计量规程

及规范，是本规范的一部分，引用这些文件后，使本规范的要求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规程规范的关系不矛盾、不冲突，相互关系协调。

六、规范中涉及的专利或知识产权说明

无。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规范作为国家（或行业）计量技术规范的建议

建议本规范作为行业计量技术规范，供行业企业参考使用。必要时可根据实际需要，结合其他行业

使用要求，申报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以满足校准需要。

九、贯彻规范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规范发布后，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和有色金属行业计量技术委员会应加强本规范的宣传力度，

以促进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上档次，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能力。

十、废止现行有关规范的建议

无。

十一、预期效果

本规范发布后，能解决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校准方法不统一、校准方法差异化、计量标准技

术指标不明确、校准点的选择不统一、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的校准方法未规定等问题，弥补气体

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校准的空白，为保证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测试结果的准确可靠提供保证。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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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吸附法比表面积分析仪校准规范》编制组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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